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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2013年廢物處置 (指定廢物處置設施 )(修訂 )規例〉  
(生效日期 )公告》及《〈2013年廢物處置 (廢物轉運站 ) 

(修訂 )規例〉 (生效日期 )公告》  
小組委員會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研究《 2014年〈 2013年廢物處置 (指定
廢物處置設施 )(修訂 )規例〉(生效日期 )公告》(2014年第154號法
律公告 )及《〈 2013年廢物處置 (廢物轉運站 )(修訂 )規例〉(生效日
期 )公告》 (2014年第 155號法律公告 )(下稱 "《生效日期公告》 ")
的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背景 

 
2.  位於將軍澳的新界東南堆填區現時接收都市固體廢

物、建築廢物及其他特殊廢物 (例如污水廠污泥 )。據政府當局所
述，近年該區一直有居民不斷投訴新界東南堆填區運作對環境

所造成的滋擾，而居民不滿的主要是氣味。鑒於將軍澳的住宅

樓宇數目日益增加，政府當局認為應把新界東南堆填區的用途

改為只接收建築廢物，以便根除都巿固體廢物和其他廢物所產

生的氣味。  
 
3.  鑒於上述背景，《 2013年廢物處置 (指定廢物處置設
施 )(修訂 )規例》 (2013年第 188號法律公告 )及《 2013年廢物處置
(廢物轉運站 )(修訂 )規例》 (2013年第 189號法律公告 )(下稱 "《修
訂規例》 ")於 2013年 11月 29日在憲報刊登，並在 2013年 12月 4日
的立法會會議席上提交。《修訂規例》旨在實施一系列立法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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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確保會以廢物轉運站 1網絡妥善處理從新界東南堆填區分流

出來的都市固體廢物，以及能盡量減少任何潛在的交通和環境

影響。政府當局經考慮研究《修訂規例》的立法會小組委員會

的意見後，對 2013年第 188號法律公告提出若干擬議修訂 (請參閱
第5段 )。  
 
《修訂規例》  
 
4.  2013年第 188號法律公告修訂《廢物處置 (指定廢物處置
設施 )規例》 (第 354L章 )：  
 

(a) 規定駛進指明堆填區或廢物轉運站的垃圾收集車
須配備符合若干指明標準的金屬車斗尾蓋及污水

收集缸，並賦權環境保護署署長 (下稱 "環保署署
長 ")檢查該等垃圾收集車，以查核是否符合有關規
定；及  

 
(b) 指明新界東南堆填區為只接收指明種類的建築廢

物 2的指定廢物處置設施，致使新界東南堆填區不再

接收都市固體廢物或其他廢物。  
 
5.  立法會於 2014年 1月 22日提出及通過決議 (2014年第
13號法律公告 )，對 2013年第 188號法律公告作出修訂，包括就司
機或其僱主負上不遵從有關垃圾收集車的改裝規定的法律責任

作出修訂。  
 
6.  2013年第 189號法律公告修訂《廢物處置 (廢物轉運站 )
規例》 (第 354M章 )：  
 

(a) 將沙田廢物轉運站開放予私營廢物收集商使用 3；  
 

                                                 
1 廢物轉運站是將都市固體廢物壓縮再作大批轉運的設施。目前本港有 6個廢物轉
運站，分別是西九龍廢物轉運站、沙田廢物轉運站、港島西廢物轉運站、港島

東廢物轉運站、北大嶼山廢物轉運站和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另有 7個離島廢物
轉運設施。該等轉運站／轉運設施位於全港不同地區，形成一個網絡，有助平

均分布設施，把都市固體廢物大批轉運往各堆填區。  
 
2 含有按重量計不多於 50%的惰性建築廢物 (即石塊、瓦礫、大石、土、泥、沙、
混凝土、瀝青、磚、瓦、砌石或經使用的膨潤土 )的建築廢物。  

 
3 沙田廢物轉運站目前只為食物環境衞生署及其承辦商提供服務。當局建議將沙
田廢物轉運站開放予私營廢物收集商使用，以補足現有廢物轉運站 (已開放予私
營廢物收集使用 )作為新界東南堆填區替代廢物處置設施的容量，以及有助應付
本港東部對廢物處置設施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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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訂明在沙田廢物轉運站處置廢物的收費；及  
 
(c) 將在港島東廢物轉運站及港島西廢物轉運站處置

廢物的收費水平調低至沙田廢物轉運站及西九龍

廢物轉運站的收費水平。  
 
《生效日期公告》  
 
7.  為實施《修訂規例》的相關條文，《生效日期公告》(即
2014年第 154號及 2014年 155號法律公告 )於 2014年 12月 12日在憲
報刊登，並在 2014年 12月 17日的立法會會議席上提交。  
 
8.  環境局局長藉 2014年第 154號法律公告指定 2015年 4月
1日為 2013年第 188號法律公告 (第 3及 7條除外 )開始實施的日
期。故此，由 2015年 4月 1日開始，進入指明堆填區或廢物轉運
站的垃圾收集車將須配備上文第 4(a)段所述的裝置，而環保署署
長將能檢查該等垃圾收集車是否符合有關規定。然而，上文

第4(b)段所述指定新界東南堆填區只接收建築廢物此一措施，則
會在一個由環境局局長指定的較後日期開始實施；屆時，廢物

轉運系統已作好準備，可接收從新界東南堆填區分流出來的都

市固體廢物，而廢物收集業界亦已適應使用其他廢物轉運站，

包括西九龍廢物轉運站和沙田廢物轉運站。  
 
9.  環境局局長藉 2014年第 155號法律公告指定 2015年 3月
1日為 2013年第 189號法律公告開始實施的日期。故此，上文第
6段所述有關廢物轉運站的所有措施將由2015年 3月 1日起實施。  
 
 
小組委員會 

 
10.  在 2014年 12月 19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成立
小組委員會研究《生效日期公告》。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

於附錄。  
 
11.  小組委員會由何秀蘭議員擔任主席，曾於 2015年 1月 9日
與政府當局舉行一次會議，研究《生效日期公告》。  
 
12.  為了讓小組委員會有充分時間編製向內務委員會提交

的報告，立法會在 2015年 1月 14日的會議上通過決議，把審議期
延展至 2015年 2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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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13.  小組委員會支持指定於《生效日期公告》所訂的日期起

實施有關立法措施，將都市固體廢物分流，不再送往新界東南

堆填區處置，以及妥善處理分流的都市固體廢物。小組委員會

在審議《生效日期公告》期間曾研究有關落實新界東南堆填區

廢物分流工作的進展，以及各項相關事宜。  
 
新界東南堆填區廢物分流工作的進展  
 
14.  委員察悉，《生效日期公告》沒有涵蓋《 2013年廢物處
置 (指定廢物處置設施 )(修訂 )規例》 (2013年第 188號法律公告 )
第 3及 7條。該等條文指明新界東南堆填區為只接收指明種類的
建築廢物及不再接受都市固體廢物或其他廢物的指定廢物處置

設施。政府當局表示，在食物環境衞生署 (下稱 "食環署 ")完成更
改其垃圾收集服務路線的計劃，使西九龍廢物轉運站及沙田廢

物轉運站可騰出更多廢物轉運站容量，應付從新界東南堆填區

分流出來的都市固體廢物後，如分流預備工作進展理想，這些

條文可在 2015年年底前開始實施。  
 
15.  部分委員詢問，新界東南堆填區是否有機會在本年度立

法會會期內停止接收都市固體廢物。部分其他委員則關注到，

在《修訂規例》全面實施前，當局應給予私營廢物收集商足夠

時間為有關規定作好準備。委員認為廢物收集業界需要充分時

間更改其廢物收集服務的路線、與服務使用者討論有關措施對

營運成本的影響，以及磋商重訂廢物收集服務合約的合約條款。 
 
16.  政府當局表示，食環署已開始更改其垃圾收集服務的路

線，使西九龍廢物轉運站及沙田廢物轉運站可騰出更多廢物轉

運站容量，應付從新界東南堆填區分流出來的都市固體廢物。

政府當局預期，即使食環署能在 2015年年中完成更改路線安
排，廢物收集業界也需要多數個月時間，以適應使用西九龍廢

物轉運站、沙田廢物轉運站和其他指定廢物處理設施。為確保

根據《修訂規例》暢順地實施廢物分流工作，政府當局認為，

如分流預備工作進展理想，適當的做法是另行指定一個較接近

2015年年底的日期為新界東南堆填區停止接收都市固體廢物的
日期。在此期間，當局已提升沙田廢物轉運站的電腦系統及完

成小型改善工程，使該轉運站可由 2015年 3月 1日起接收私營廢
物收集商的廢物。  
 
17.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當局會繼續與廢物收集業界保持

緊密及定期的聯繫。政府當局先前已向業界表示，會向財務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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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 (下稱 "財委會 ")尋求撥款批准，以擴建新界東南堆填區。當
財委會批准撥款建議後，屆時政府當局會作出安排，在給予業

界一段合理時間對其營運作出所需調整後，實施《修訂規例》

餘下的條文。  
 
18.  財委會於 2014年 12月 5日批准擴建新界東南堆填區的撥
款建議，政府當局即將再次與廢物收集業界會晤，提醒他們加

快安排調整其廢物收集路線。視乎更改廢物收集服務路線及調

整合約條款的進展，政府當局擬在本年度立法會會期結束前在

憲報刊登另一生效日期公告，指定一個在 2015年年底左右的日
期為《 2013年廢物處置 (指定廢物處置設施 )(修訂 )規例》中指明
新界東南堆填區為只接收建築廢物的指定廢物處置設施此一部

分的生效日期。  
 
19.  政府當局已答允於第 18段所述的生效日期公告在憲報
刊登及提交立法會之前，向環境事務委員會匯報根據廢物分流

計劃推行各項措施的進展。  
 
垃圾收集車的改裝工程  
 
20.  主席關注私營廢物收集商能否在 2015年 4月 1日前完成
為所有垃圾收集車加裝金屬車斗尾蓋及污水收集缸的工程；由

該日起，駛進指明堆填區或廢物轉運站的垃圾收集車將須配備

2014年第 154號法律公告所指明的這些裝置。主席並關注到，倘
若屆時改裝工程尚未完成，政府當局有否任何應變措施。  
 
21.  政府當局向小組委員會保證，鑒於截至 2015年 1月初，
只有約 22輛垃圾收集車仍在進行加裝指明金屬車斗尾蓋及污水
收集缸的工程，當局預期所有改裝工程將於 2015年 4月 1日的生
效日期前完成。  
 
善用堆填氣體  
 
21.  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盡量利用堆填區所產生的堆

填氣體作發電用途，或將堆填氣體轉化為熱能。  
 
22.  政府當局解釋，當局經常從堆填區收集堆填氣體，並把

未用盡的堆填氣體燃燒。新界東南堆填區所產生的堆填氣體經

處理後，會轉化為合成天然氣並輸送至井欄樹調壓站，注入香

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的供應網絡。這做法會有助減少燃燒堆填

氣體的碳排放量。當局已作出類似安排，盡量使用新界東北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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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區的剩餘堆填氣體。政府當局會繼續就新界西堆填區剩餘堆

填氣體的可能用途與煤氣及電力公司聯絡。  
 
廢木材回收及循環再造  
 
24.  部分委員認為，當新界東南堆填區停止接收都市固體廢

物後，政府當局應作出安排，把現時棄置於新界東南堆填區的

廢木材送交環保園的廢木材回收商，而非送往其他堆填區棄

置。他們建議當局應制訂立法或行政措施，強制規定分類及回

收廢木材，以及邀請相關商會協助推廣這方面的工作。  
 
25.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曾呼籲主要的廢木材生產者及收集

商從源頭分隔木卡板及把該等物料直接送往環保園或其他合適

的回收商處理，並獲得正面的回應。政府當局亦表示，當局準

備把廢木卡板從西九龍廢物轉運站運往位於稔灣新界西堆填區

的碼頭，供任何有興趣的回收商 (包括環保園的廢木材回收商 )
收集作進一步處理。  
 
 
建議 

 
26.  小組委員會對兩份《生效日期公告》並無異議。小組委

員會不會提出任何修訂建議。  
 
 
徵詢意見 

 
27.  謹請議員察悉上文所載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5年 1月 21日  
 
 
 
 
 



附錄  
 
 
《 2014年〈 2013年廢物處置 (指定廢物處置設施 )(修訂 )規例〉  

(生效日期 )公告》及《〈2013年廢物處置 (廢物轉運站 ) 
(修訂 )規例〉 (生效日期 )公告》  

小組委員會  
 

委員名單  
 
 

主席 

 

何秀蘭議員 , JP 
 

委員 陳克勤議員 , JP 
易志明議員  
陳家洛議員  
葛珮帆議員 , JP 
潘兆平議員 , BBS, MH 
鄧家彪議員 , JP  
盧偉國議員 , BBS, MH, JP 
謝偉銓議員 , BBS 

  
 (合共： 9名委員 ) 
  
  
秘書 羅英偉先生  
  
  
法律顧問 盧志邦先生  
  
  

 


